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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89年实行工效挂钩企业

工资基金的清算办法

金丽萍  张京雁

最近，财政部 在 颁发的财 工字（89）450号文件

中，分别制定了 “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 挂钩工资清算

表”、 “工资总额 同 实 现 税利挂钩工资清算表” 和

“工资总额同实物（工作量）工资清算表”。这几张

表同以前年度颁发的工资清算表比较，在内容上有一

些变动：一是工资基 金 的 提 取均按总挂分提办法设

置；二是都包括复合挂钩形式工资的计算；三是在工

资清算时，同时考虑了承包清算。之所以这样编制，

主要是使采取总挂总提和分挂分提办法、实行单项经

济效益指标挂钩形式 以 及 实 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

业，在工资清算时均可适用，只是有些项目不必计算

和填列。下面，就1989年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上交税

利，实物量复合挂钩工资基金的清算办法介绍如下：

一、复合挂钩企业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顺序

从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对成本的影响考虑，

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新增效益工

资进成本对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有影响的，必须在经

济效益指标中扣除新增效益工资进成本后的净效益来

计算新增效益工资。这类经济效益指标主要指上交税

利、实现税利、上交利润和实现利润。另一类是新增

效益工资进成本后对挂钩的经济效益 指标不发生影响

的。这类经济效益指标主要是指产量、产 值、 销 售收

入、运输量、出口创汇额等。因此，在复合挂钩中，

应确定哪一个指标先进行工资清算，哪一个 指标后进

行工资清算。财政 部 财工字（89）450号文件第八条

规定：实行 工 资总 额同实物（工作）量（包括同产

值、销售收入挂钩等，下同）、上交税利 或实现税利

复合挂钩的企业，在工资基金清算时，首先应 计算与

实物（工作）量挂钩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以及应在成

本中列支的新增效益工资，然后再计算与上交税利或

实现税利挂钩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。上交税利或实现

税利中均应先扣除与实物（工作）量挂钩在成本中列

支的新增效益工资。因此，实行复合挂钩的企业应遵

循以上原则对本企业工资基金进行清算。

二、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、实物量复合

挂钩工资基金的清算办法

实行工资总额同实物量、上交税利 复合挂钩企业

工资基金的 清 算 分 为 3 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 与实物

（工作）量挂钩部分工资的清算，第二部分是与上交

税利挂钩部分工资的清算，第三部分是企业全部工资

提取的清算。

（一）与实物（工作）量挂钩部分的工资清算

挂钩的实物（工作）量，一般指企业的产品销售

量和企业的实际工作量。若规格、标准不一，则应按

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折算系数折算为标准量后，再进

行工资清算。

工资清算主要按以下步骤：

1.根据规定的折算系数折算为标准量的实物（工

作）量。

2.与核定的实物（工作）量基数比较，计算实物

（工作）量增加数或减少数。

3.按公式计算新增效益工资或工资下 浮数，计算

公式如下：

4.根据企业第一年挂钩核入工资总额基 数的成本

工资占工资总额基数的比重，计算当年 在 成本中列支

的新增效益工资。若实行工资总额 仅同实物（工作）
量单项指标挂钩的企业以及工资基金提取采 取总挂总

提办法的企业，本项则不必计算。

5.实行工资总额同实物（工作）量单项指标挂钩

的企业，在计算完上述各项之后，应按财政部财工字

（89）450号文件附件二中 “工资 总额同实物（工作）
量挂钩工资清算表” 6 行以下项目继续 清算。如计算

未完成承包上交任务或上交利 润计划、未完成产品质

量指标和其他考核指标应扣新增效益工资，以及全部

工资基金的提取。如果当年实物（工作）量减少，还

需计算工资下浮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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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例说明：某企业实行产品销售量和上交税利复

合挂钩，工资基金提取采取总挂分提办法。1989年实

际产品销售量（已折算为标准量）600吨，核定的产品

销售量基数500吨，与产品销 售 量挂钩的浮动系数比

重为60% ，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300万元，第一年挂钩

核入工资总额基数的成本工资占工资总额基数的比重

为80%，核定的浮动系数为 1 ：0.7。则：

（二）与上交税利挂钩部分工资的清算

这部分清算分为 4 个层次：第一，计算挂钩的毛

应上交税利和毛应上交税利增加额；第二，计算净应

上交税利增加额，应新增效益工资和挂钩的净应上交

税利；第三，计算挂钩的实际上交税利；第四，确定

与工资挂钩的上交税利及增加额，并计算实际应新增

效益工资。

第一层次，本年毛应上交税利的计算。分以下几

项：

1.计算各项应交纳的挂钩流转税。包括本年应交

纳的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、城建税、资源税、房

产税、车船使用税、印花税和土地使用税。

2.计算调整后的毛应纳税所得额。即已扣减与实

物（工作）量挂钩部分在成本中列支的新增效益工资

的毛应纳税所得额。若实行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单项

指标挂钩的企业，此项不必计算。

3.计算应交利润。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企业，按调

整后的毛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应交所得税、调节税，实

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 在此基础上根据承包上交合

同计算承包毛应上交任务。实行税利分流企 业分别按

上述办法计算毛应交所得税和所得税承包 毛应上交任

务。

4.计算减免各项 税 金 转 作归还借款和专用基金

数。本项是指经国家税务局批准或各省、市、自治区

税务局在国家税务局授权范围内批 准，在当年对企业

一次性或一定期限内减免并直接用于归还基建和专项

借款或规定专项用途转入专用基金的各项税金。

5.计算年初欠交各项税利合计。欠交 各项税利是

指以前年度未交而滚存到本年的各项税利，包括挂钩

的各项流转税、所得税、调节税和利润。承包企 业以

前年度未完成承包上交任务，同时未能用自有资金补

足的部分，也应包括在欠交税利范围之中。企业超交

的税利不能与欠交的税利合并相抵计算。年 初欠交的

各项税利增加本年毛应上交税利。

6.以上第 1 、 3 、 4 、 5 项相加，为 本年毛应上

交税利合计。

7.本年毛应上交税利减去核定的上交税 利基数，

为本年毛应上交税利增加额。

第二层次，本年净应上交税利的计 算，分以下几

项：

1.计算净应上交税利增加额。净应上交 税利增加

额按财工字（89）450号文 件附件-公 式10计 算，如

采取总挂总提办法则按公式 9 计算。

2.计算应新增效益工资。根据净应上交 税利增加

额再按财工字（89）450号 文 件附件-公式11计算应

新增效益工资。如实行单项指标挂钩，则按附件-公

式 3 计算应新增效益工资。

3．根据第一年挂钩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中成本工

资占工资总额基数的比重，计算在成本中列支的应新

增效益工资。

4.计算净应纳税所得额。在毛应纳税所得额中，

扣除与实物（工作）量挂钩计算的在成本中列支的新

增效益工资和第 3 项计算的在成本中列支的新增效益

工资后，为净应纳税所得额。

5.计算净应上交利润。实行第二步 利改税企业按

净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净应上交所得税、调节 税；实行

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，按净应上交所得 税、调节税再

计算承包净应上交任务。实行税利分流企业按净应纳

税所得额计算净应上交所得税和所得税后承包的净应

上交利润。

6.计算净应上交税利合计。根据上述第 5 项，加

上第一层次的应交各项流转税和年初欠交 各项税利，

减去减免的各项税金，为本年净应上交税利合计。

第三层次，本年实际上交税利的计算。分以下几

项：

1.计算实际交纳挂钩的各项流转税。

2.计算实际交纳的所得税、调节税。实行承包经

营责任制企业在此基础上计算实际上交的承包任 务；

实行税利分流企业计算实际上交所得税和所得税后实

际上交的承包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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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计算年初超交的各项税利。此项超交税利是指

经税务部门批准对上年超交税利采取抵顶本年应交税

利的数额。将年初超交税利增加到本年实际上交税利

中。若税务部门对企 业 年 初 超交税利采取退库办法

的，则此项不计算。

4.上述三项相加，为本年实际上交税利合计数。

第四层次，本年工资的计算。分以下几项：

1.将实际上交税利合计数减去核定的上交 税利基

数，为实际上交税利增加额或下降额。

2.计算新增效益工资或工资下浮数。若实际上交

税利合计大于净应上交税利合计，则直 接按净应上交

税利增加额计算新增效益工资。若实际上交税利合计

小于净应上交税利合计，则按实际上交税利增加额和

财政部财工字（89）450号文 件公式11重新计算新增

效益工资，实行单项指标挂钩企业，则按附件-公式

3计算。工资下浮时，按实际上交税利下降额计算工

资下浮数。

（三）复合挂钩企业工资提取的计算

1.工资增长的计算：

（1）新增效益工资的计算。将与实物量挂钩的

新增效益工资或工资下浮数，和与上交税利挂钩的新

增效益工资或工资下浮数相加，为复合挂钩企业全部

新增效益工资或工资下浮数。

（2）未完成各项考核指标应扣新增效益工资的

计算。企业未完成承包上交任务、产品质量、消耗、

安全等，按规定都要按一定比例计算应扣减 新增效益

工资。

（3）计算在成本和企业留利列支的新增效益工

资。扣除未完成各项考核 指标因 素 后的新增效益工

资，按第一年挂钩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中成本工资和

奖励基金的比重，分别计算在成本和企业留利中列支

的新增效益工资。

（4）计算应提取的挂钩奖励基金。根据财政部

财工字（89）460号文件规定，工资 总 额基数中在企

业留利列支的奖励基金和新增效益工资中在企业留利

列支的奖励基金合计数，为计算的挂钩 奖励基金。计

算的挂钩奖励基金与按国家规定比例在企业留利中提

取的职工奖励基金（扣除应交纳的能交基金和预算调

节基金）数额比较，确定实 际 应提取的挂钩奖励基

金。如企业留利中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大于计算的挂

钩奖励基金，则按计算的挂钩奖励基金确定 为实际应

提取的挂钩奖励基金。大于的部分，作为奖励基金储

备，以丰补歉，未经财政部门批准，当年不得动用。

如企业留利中提取的奖励基金小于计算的挂钩奖励基

金，不足的部分，用企业以前年度结余的奖励基金储

备补足。再不足部分，只能按现有企业留利 提取的奖

励基金和结余的奖励基金储备数额确定 挂 钩的奖励基

金。

（5）计算实际提取的工资总额。将工资总额基

数中在成本列支的工资和新增效益工资在成本列支的

工资加上第 4 项实际提取的奖励基金，为企业实际应

提取的挂钩工资总额。如加上按国家规定企业增加复

转退军人增加的工资和正式移交生产的新扩建项目增

人增加的工资以及成建制划入划出增 减的工资，即为

企业全部应提取工资。

2.工资下浮的计算：

（1）计算最高工资下浮数。当年工资总额基数

乘上20% 为最高工资下浮数。

（2）复合挂钩企业两个部分挂钩的新增工资合

计为负数，即为下浮的工资数。下浮的工资数若高于

最高工资下浮数，则按最高工资下浮数下 浮。若低于

最高工资下浮数，则按实际数下浮。

（ 3）按第一年挂钩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中成本

工资和奖励基金的比重，计算在成本和企业 留 利中列

支的工资下浮数。

（4）计算实际提取的挂钩奖励基金。按财政部

财工字（89）450号文件第一条第 3 款规定计 算，将工

资总额基数中在企业留利列支的奖励基金和企业留利

列支的下浮数相加，为计算的挂钩奖励基金。计 算的

挂钩奖励基金与企业留利提取的奖励基金（扣除应交

纳的能交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）数额比 较 计 算实际

提取的挂钩奖励基金。

（5）按上述工资增长计算办法中的 第 5 项计算

实际提取的工资总额。

举例说明（续前例）：①1989年该企 业毛应纳税

所得额1 000万元，第二 步利改税核定的基期利润700

万元，所得税率55% ，调节税率20% 。②当年应交各

项流转税650万元，实际交纳的各项流 转税630万元，

所得税530万元，调节税120万元。年初欠交 各项税利

40万元，年初超交产品税20万元（经税务局批准采取

抵顶本年应交税金办法），经批准减免税金20万元用

于归还借款。③核定的上交税利基数1 100万元，工资

总额基数300万元，其 中：在 成 本 列支的工资240万

元，在企业留利中列支的奖励基金60万 元，核定的浮

动系数 1 ：0.7。核定的承包上交利 润基 数600万元，

超承包利润倒三七分成（即上交财政30% ，企 业留用

70%）。第一年挂钩核定的工资总额基数中，成本工

资和企业留利的奖励 基 金 比重分别为80% 和20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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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：

第一层次：毛应上交税利的计算

2 、应交所得税= 979.84 ×55% = 538.91（万元）

3 、应交调节税= 700 ×20 % +（979.84-700）

×20 % ×0.3
= 156.79（万元）

4 、承包毛应上交利润= 600+（538.91+ 156.79

-600）×30%

= 628.71（万元）

5 、毛应上交税利合计= 628.71+ 650+ 40-20

= 1 298.71（万元）

6 、毛应上交税利增加额= 1 298.71-1 100

= 198.71（万元）

第二层次：净应上交税利的计算

1 、

2 、新增效益工资

其中：在成本列支的新增效益工资

=14.63 ×80 % = 1 1.70（万元）

3 、净应纳税所得额

=毛应纳税所得额-在成本列支的新增效益工资

= 1 000— 11.70= 988.3（万元）

4 、净应交所得税

= 988.3 ×55% = 543.57（万元）

5 、净应交调节税

= 700 ×20% +（988.3-700）×20% ×30%

= 140+ 17.30= 157.3（万元）

6 ， 承包净应上交利润

= 600+（543.57+ 157.3- 600）×30 %

= 630.26（万元）

7 、净应上交税利合计

= 630.26= 650+ 40-20= 1300.26（万元）

第三层次：实际上交税利的计算

1 、实际上交承包利润

= 600+（530+ 120- 600）×30% = 615（万元）

2 、

= 630+ 615+ 20= 1265（万元）

第四层次：工资增长的计算

根据确定计提新增效益工资的原则，实际 上交税

利1 265万元小于净应上交税利1 300.26万元，则按实

际上交税利计算新增效益工资。

1 、上交税利增加额

= 1 265-1 100= 165（万元）

2、新增效益工资

该企业各项考核指标均完成，不 扣减新增效益工

资。

其中：在成本列支的工资= 12.6 ×80% = 10 08（万元）

3 ，

= 25.2+ 12.6= 37.8（万元）

4 、全部提取的工资总额

= 300+ 37.8= 337.8（万元）

其中；在成本列支的工资

= 240+20.16+ 10.08= 270 .24（万元）

5、在企业留利列支的奖励基金

= 60+ 5.04+ 2.52= 67.56（万元）

如该企业1989年企业留利中提取的奖励基金为70

万元，则以67.56万元为实际提取 的 挂钩奖励基 金转

入工资基金科目，大于的2.44万元，建立 奖励基金储

备，以丰补歉。

（作者单位：财政部工 交财 务司调研 处）

更 正

第11期 35页右栏下方 《 西方会计史》 一书书价为

2.50元，另加10% 的邮挂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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